自治区法学会“三公经费”情况对比说明

自治区法学会本级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共计8.86万元，比2014年减少3.81万元，降低43%。
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3.61万元，比2014年高出3.6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2014年度出国境为0人,2015年因公组团出国（境）1个团组，因公出国（境）2人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.95万元，比2014年下降0.13万元。

公务接待费0.30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0.07万元，主要是国内公务接待3批次待20人。
